附件1

长治市潞州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

2021年营商环境精准提升工作方案
 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《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《山西省一枚印章管审批条例》和省、市、区相关部署要求，全力打造稳定、公平、透明、可预期的优质营商环境，根据《长治市潞州区优化营商环境领导组办公室长治市潞州区2021年营商环境精准提升工作方案》精神，结合我局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总体目标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，紧紧围绕建设“六最”营商环境工作目标，进一步明确工作重点，不断提升营商环境的服务便利度和企业群众的满意度，打造更具吸引力和支撑力的“六最”营商环境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企业开办

推进企业开办“集成化、标准化、智能化、自动化”的全程网办，开办时限压缩至1天内；降低开办成本；简化企业注销程序，支持未开业企业、无债权债务企业通过简易注销便利退出市场。（牵头中心、股室：登记注册和市场管理股；配合中心、股室：技术保障中心、政务服务中心、政策法规和运行管理股）
办理建筑许可

精简办理建筑许可环节压缩至6个，缩短办理用时，压缩办理成本；推行“一网通办”提高办理建筑许可便利度；实行项目分类管理。（牵头中心、股室：建设工程股；配合中心、股室：技术保障中心、政策法规和运行管理股）

政务服务

推行套餐式集成服务，出台创新审批产品，推进“跨省通办”，推进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，推进电子证照制发应用，提升网办深度。（牵头中心、股室：政务服务中心；配合中心、股室：技术保障中心、政策法规和运行管理股、政务改革管理股及各业务股室）
（四）政府采购

健全新型采购人制度，落实权责对等要求，加强对采购人的业务指导，推进落实采购人主体责任；持续清理政府采购领域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，确保政府集中采购活动的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；尽快学习并规范使用省财政厅建设统一的全流程电子化信息平台，营造公开透明公平公正、便捷高效的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；指导采购人积极开展采购意向公开；健全信用评价管理体系。（牵头中心、股室：政府采购中心；配合中心、股室：技术保障中心、政策法规和运行管理股）

（五）办理破产

完善破产企业注销的标准、要求和流程，推动破产企业注销便利化。（牵头中心、股室：登记注册和市场管理股；配合中心、股室：政务服务中心）

（六）市场监管

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。进一步强化山西省“互联网+监管”系统运用，提高监管业务数据质量，加大监管业务数据录入，做到监管行为应录尽录，实时录入。（牵头中心、股室：技术保障中心；配合中心、股室：政务服务中心、政策法规和运行管理股及各业务股室）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

2021年我局优化营商环境重点任务涉及六项指标，其中牵头指标为企业开办、办理建筑许可、政务服务，配合指标为政府采购、办理破产、市场监管，各股室要逐项认领工作任务并精准分解到个人，做到分工明确、措施到位、责任到人，确保我局高质量高标准推进营商环境工作。
（二）强化工作举措

      各股室要结合工作实际，对工作任务进行细化分解，在深入研究2020年全省域评估指标排名情况的基础上，逐项研究提升举措，每月20日前报送工作进展情况，确保2021年目标任务及时完成。

（三）加强监督问效

局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组将强化问责问效，及时发现问题、找出症结、总结经验、提出建议。各股室也要加强营商环境宣传力度，充分利用报刊、电视、互联网、新媒体等载体，通过入企宣传和项目帮扶，广泛宣传我区开展优化营商环境的背景意义、指导思想、工作原则及推进措施、工作目标等内容。


